
1．票据核销：

如果收费员上缴的票据中，所领用的票据号段已使用完毕，财务处可作核销处理，核销时自动打印核销报表。(见附表一)
2、票据汇总核销

各分院已经核销过的票据进行最终汇总，并打印医院票据核销表（详细格式见附表二）作为封面装订，上缴财政厅核销处理。
附表一：

广东省中医院

	票据名称
	姓名
	票据领购时间
	票据前缀
	票据号码

（起止号）
	票据使用情况（份数）

	
	
	
	
	
	填用
	作废
	空白
	遗失
	合计

	门诊收据（挂号收据）
	
	
	
	
	
	
	
	
	


附表二：
	行政事业单位收费票据、罚没财物票据核销表

票据名称
	票据号码
	票据领购时间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收费项目
	收入金额
（元）
	备注

	
	
	年
	月
	日
	填用（份）
	作废（份）
	空白（份）
	遗失（份）
	合计（份）
	
	
	

	门诊收据
	JS8600010001
	　
	　
	　
	1990
	10
	　
	　
	2000
	门诊收入
	110367
	　

	
	JS860001200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1990
	10
	　
	　
	2000
	　
	1103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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